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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市政
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的通知

文号：财会〔2022〕3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局、委）、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大数据产业主管部门）、公安厅（局）、交通运输厅（局、
委）、水利（水务）厅（局），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园林绿化局，天津市城市管理
委员会，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重庆市城市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水利局：

为了积极推进存量市政基础设施入账，确保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在市政基础设施领域
全面有效实施，根据《政府会计准则第5号——公共基础设施》（财会〔2017〕11号，
以下简称5号准则）等规定，结合市政基础设施管理实际，现就进一步加强市政基础设
施政府会计核算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市政基础设施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重要资源。科学
合理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市政基础设施资产，对加强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管理，使市
政基础设施更好服务发展、造福人民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和任
务，扎实推进市政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进一步全面完整反映市政基础设施“家
底”，夯实政府财务报告和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报告的核算基础，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
展提供基础保障。

二、关于市政基础设施的界定

（一）市政基础设施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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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通知所称的市政基础设施，是指由各级市政基础设施行业主管部门及其所属事业
单位（以下统称市政单位）为满足城镇居民生活需要和其他公共服务需求而控制的、促
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所需的工程设施等有形资产。

下列各项不属于本通知所称的市政基础设施：

1.独立于市政基础设施、不构成市政基础设施使用不可缺少组成部分的管理用房屋
建筑物、设备、车辆和船只等。

2.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美术馆、科技馆、纪念馆、体育场馆等用于提
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建筑物、场地、设备。

3.已按照《财政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水路公共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
的通知》（财会〔2020〕23号）、《财政部 水利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利基础设施政府
会计核算的通知》（财会〔2021〕29号）规定，确认为公路水路、水利基础设施的资
产。但是，有关公路水路、水利基础设施随着城镇发展变更为市政基础设施的除外。

4.不再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政基础设施。

5.由企业控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制度进行核算的市政基础设施。

（二）市政基础设施的类别。

市政基础设施按照功能及特征，分为交通设施、供排水设施、能源设施、环卫设
施、园林绿化设施、综合类设施、信息通信设施和其他市政设施。

交通设施包括城市道路、城市桥梁、城市隧道、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设施、城
市客运轮渡设施、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等。

供排水设施包括城市供水设施、城市排水和污水处理设施等。

能源设施包括城市燃气设施、集中供热设施等。

环卫设施包括生活垃圾收运处理设施、建筑垃圾收运处理设施、公共厕所等。

园林绿化设施包括公园绿地、广场用地、防护绿地、附属绿地等。

综合类设施包括地下综合管廊等。

信息通信设施包括信息基础设施等。

其他市政设施包括城市照明设施、公共停车场设施等。

市政基础设施涉及土地使用权的，应当根据资产管理需要在相关类别市政基础设施
下单独反映土地使用权。

市政基础设施资产构成表见附件1。

三、关于市政基础设施的会计核算依据

市政基础设施的会计核算，应当遵循5号准则、《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府会计
准则制度新旧衔接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核算的通知》（财会〔2018〕34号）、《政
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财会〔2017〕25号）、《政府会计
准则制度解释第2号》（财会〔2019〕24号）、《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解释第4号》（财
会〔2021〕33号）等规定。但是，列入文物文化资产的市政基础设施，其会计核算适用



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中关于文物文化资产的相关规定；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即
PPP模式）形成的市政基础设施，其会计核算适用《政府会计准则第10号——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项目合同》（财会〔2019〕23号，以下简称10号准则）及其应用指南。

四、关于市政基础设施的记账主体

（一）确定记账主体的一般原则。

各级市政单位应当根据市政基础设施管理体制，按照“谁承担管理维护职责，由谁
记账”的原则，并结合直接承担后续支出责任情况，合理确定市政基础设施的记账主
体。市政基础设施的管理维护责任单位难以确定的，应当由建设单位提请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明确。

相关记账主体对市政基础设施的确认应当协调一致，确保资产确认不重复、不遗
漏。

（二）确定记账主体的有关具体规定。

1.对于已建造完成交付使用的市政基础设施，应当按上述一般原则确定记账主体，
并及时登记入账。其中，建设单位与管理维护责任单位不一致的，建设单位应当在移交
管理维护职责的同时办理资产移交手续、按规定移交相关会计档案。因管理维护职责不
明确而未移交的市政基础设施，可暂由建设单位确认为市政基础设施，待管理维护职责
明确后再移交给负有管理维护职责的市政单位入账。

2.由多个市政单位共同管理维护的市政基础设施，应当由对该资产负有主要管理维
护职责或者承担后续主要支出责任的市政单位作为记账主体予以确认。

3.分为多个组成部分由不同市政单位分别管理维护的市政基础设施，应当由各个市
政单位作为记账主体分别对其负责管理维护的市政基础设施的相应部分予以确认。例
如，某城市道路中的道路结构、道路绿化、照明设施分别由负责道路、园林绿化、城市
照明的市政单位管理维护，则道路结构应当由负责道路管理的市政单位确认为交通设施
（城市道路），道路绿化应当由负责园林绿化的市政单位确认为园林绿化设施（附属绿
地），照明设施应当由负责城市照明的市政单位确认为其他市政设施（城市照明设
施）。

4.负有管理维护市政基础设施职责的市政单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委托企业或其
他会计主体代为管理维护市政基础设施的，该市政基础设施应当由委托方作为记账主体
予以确认。

5.对于由企业举债形成的非收费市政基础设施，相关债务已经由政府承担的，应当
及时从企业资产负债表中剥离，按上述一般原则确定市政基础设施的记账主体，并及时
登记入账。

6.对于由企业举债并负责偿还的收费市政基础设施，适用10号准则的，政府方应当
按照10号准则及其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确定记账主体；不适用10号准则且已由企业方入
账的，相关市政基础设施行业主管部门应当设置备查簿进行登记，待后续相关规定明确
后，再进行调整。

五、关于市政基础设施的明细核算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11727


